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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Y·39555号牌车“6·23”物体打击
事故调查报告

2021年6月23日2时42分许，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源潭村委

会碧湖村一场地，土名“浅角坑”,发生一起运泥车辆驾驶员

在打开车箱尾板时被打击头部倒地后被泥掩盖身体事故，事故

造成该名驾驶员死亡。

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和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授权区安监局组

织调查一般生产安全事故的批复》（三府复〔2012〕19 号）的

有关规定，成立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区纪委监委、区公安分局、

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区交通运输局、区交通执法支队、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总工会、乐平镇政府等单位相关

人员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对该事故开展调查。调查组通过调查

取证，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和性质，分清了事故责任，

提出了对事故责任单位、人员的处理意见及防范措施。现将有

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关联单位、人员基本情况

（一）佛山市辉亿贸易有限公司，（后简称“辉亿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7 月 27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605351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黄海辉，注册资本人民币叁拾万元，营业期限长期，

注册登记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永和鹧鸪坑东股份合作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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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社土名“窝口”萧伟光商铺自编*号；经营范围：国内贸易、

市政道路工程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服务、房屋建筑工程设计服

务、管道和设备安装、计算机和辅助设备修理、建筑装饰业、

普通货物道路运输活动，其他道路运输辅助活动（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该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证号为“粤

交运管许可佛字 440600******号”，有效期至 2021 年 12 月

28 日。

涉事车辆信息：号牌号码为粤 Y39555，品牌型号福狮牌

LFS331****，车辆类型重型自卸自卸货车，车辆识别代号

LJ13R6EK7H331****，发动机号码 1417J12****，机动车所有人：

佛山市辉亿贸易有限公司，机动车登记住址与营业执照住所登

记一致，该车使用性质为货运，注册/发证日期分别为：2017

年 12 月 1 日/4 日；该车年审在有效时间内；该车持有佛山市

南海区交通运输局核发的《道路运输证》（证号：粤交运管佛

字 00300****）。

（二）粤 Y39555 自卸货车驾驶员信息

梁健勇，为当日涉事车辆粤 Y39555 号自卸货车驾驶员，

取得有效由肇庆市交通运输局核发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

资格证》。受雇于佛山市辉亿贸易有限公司,但与辉亿公司未

签订劳动合同，该公司为其购买了商业保险；梁健勇当日受公

司车队长罗坚任指派驾车在广州市一建筑工地装运一车湿泥

后前往乐平镇碧湖村涉事场地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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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故发生地情况

涉事地土名“浅角坑”，位于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源潭村

委会碧湖村，面积大约 60 亩，原为集体农业用地，经乐平镇

政府征收后，现由源潭村委会对该场地进行平整。2021 年 4 月，

源潭村委会委托碧湖村村民陈成东对该场地平整，要求不能用

建筑垃圾或者其他固体废弃物平整。

（四）陈成东

陈成东，男，汉族，1972 年出生，公民身份号码

44062119721******，户籍所在地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

*****，2021 年 4 月陈成东与源潭村委会以口头约定方式负责

该场地平整但不向村委会支付和收取费用，陈成东在涉事场地

内修建了清洗设施，在部分路段铺设钢板。并聘请黄桂全、禤

启明二人作为场地管理人员，对运送泥土车辆、驾驶员进行管

理(事发时二人在场)，向前来涉事场地卸载泥土的车辆单位或

司机按泥质量不同收取费用。事发时工程量已完成 50%左右。

二、事故发生的经过及善后处理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根据粤 R07828 号自卸货车行车记录仪录制视频和对相关

人员调查询问，事故发生经过为：

2021 年 6 月 23 日 2 时 40 分许，梁健勇驾驶装载有湿泥的

粤 Y39555 号自卸货车在涉事场地内部土路等待卸车，排在该

车后面由潘古右驾驶的粤 R07828 号车等 10余台车也在等待卸

泥，潘古右排队等待时将车大灯关闭，现场光线不足，只有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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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车辆照射的零星灯光，潘古右在驾驶室内玩手机，视频显示：

2 时 40 分 46 秒，梁健勇从左驾驶室走到车箱左侧用工具打开

尾板保险钩，41 分 07 秒从车尾直接走到车箱右侧，并使用工

具大力锤打尾板保险钩，41 分 51 秒,人站在尾板正面时被弹起

上扬的尾板击打到头部倒地。少量湿泥从已松开的尾板下沿中

掉下。

（二）事故救援情况

坐在驾驶室里玩手机的潘古右听到一声响，就按了一下喇

叭并且使用远光灯照了一下前车的左驾驶位的后视镜，大约过

了 2 分钟，潘古右见前车没有反应，于是就下车查看，先用手

电筒照了一下前车的后视镜，见没有反应，于是潘古右叫排在

粤 R07828 车后面的车往后退一点位置，潘古右也将车往后退

一点，就看到有人被泥盖着身体一部分。潘古右立即跑到场地

入口处的一间房子里叫禤启明过来，二人返回时，在卸泥位置

指挥车辆的黄桂全已经在现场，黄桂全已打电话报警，并通知

120；在场几人因不明梁健勇状况不知任何处置待在现场等待

救援；之后，120、公安、消防等人员先后赶到现场处置，120

医护人员当场确认梁健勇死亡。

（三）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事故发生后，区公安分局乐平派出所值班人员迅速出警到

场处置，乐平镇政府工作人员对涉事场地封闭，应急管理部门

接报后派工作人员到场了解情况，并按区政府授权成立事故调

查组开展调查工作，要求涉事相关单位、人员配合事故调查工



- 5 -

作。

综合事故发生后各部门应急处置情况，认定信息报送准确

及时，现场救援处置得当，应急机制及时有效，善后工作有序

有效。

（四）善后处理情况

死者亲属与辉亿公司等事故关联单位、人员未能达成赔偿

谅解协议，死者亲属将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赔偿等事宜。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粤 Y·39555 号牌车“6·23”物体打击事故造成 1 人死亡。

死者信息：梁健勇，男，汉族，1985 年出生，公民身份号

码 441203198511******，户籍所在地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

本次事故暂未能统计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四、事故调查情况

（一）勘查情况

事故现场勘察：6 月 23 日执法人员前往事故发生地点勘

察，现场仅遗留从车上倾倒出的部分湿泥和救援时的杂物，路

面铺设有钢板，涉事车辆不在现场。事发后，该场地出入口由

乐平镇综合执法部门封堵。后经调查组要求，涉事车辆所有人

辉亿公司将车开回至乐平派出所停放，配合事故调查。

事故发
生地点

远 端
40 米
处 为
卸 泥
点

涉事
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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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事车辆查验：交警部门对停靠在乐平派出所接处警中心

门口路段的粤 Y39555 号车进行技术查验，并出具了《车辆技

术查验报告》，查验情况如下：该车车箱加高栏板，车箱前端

改装加厚栏板、车箱尾端改装加装沿板、车尾部大灯加装网格

护罩、车头顶部加装铁箱、车头前端加装大圆灯、车箱两侧底

部边沿加装圆灯、第三轴和第四轴左边轮胎严重破损状态、车

箱尾部无喷涂放大字号，车身两侧护杠和后护杠不符合《机动

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7）的规定，车身侧、后

面无明显反光标识，不符合《关于加强车身反光标识粘贴等工

作的通知》（公交管〔2008〕190 号）相关要求。

（二）调查情况

事故发生后，三水区人民政府启动事故调查程序，调查组

先后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询问，并查阅辉亿公司、源潭村委会

提供的相关档案资料，综合城管、交通部门调查及现场情况，

情况如下：

1.辉亿公司：公司现主要经营项目为土石运输，现有司机

7 人，公司名下有车辆 6 台，另有挂靠车辆 2 台。制定有安全

生产管理制度，明确有相关岗位人员责任制，制定有驾驶员安

全生产操作规程和装卸管理人员安全生产操作规程，有建立组

织架构和安全管理架构，有召开安全教育会议，并提供了 4 月

份有梁健勇参加针对装、卸载安全操作召开的安全会议。存在

问题：一是事发当日梁健勇驾驶号牌粤 Y39555 号自卸货车从

事泥土运输,通过省运政系统核查，该车于 2020 年 3 月 4 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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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交通运输局注销营运资格。二是未定期开展从业

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该公司未能提供对员工包括梁健

勇的教育培训及考核台账资料。三是涉事粤 Y39555 号自卸货

车存在非法改装，另该车虽安装车辆动态监控，但未有效落实

交通违法动态信息处理制度。四是该公司主要负责人、安全管

理人员未参加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培训与考核且未取得

相关资质证件；五是未开展隐患排查工作。

2.陈成东:经调查，陈成东与源潭村委会达成平整涉事场

地事宜后，4 月份开工，并聘请人员管理，按每台车泥土质量

不同收取承运泥土单位、司机费用。针对监管部门指出的问题

设置了洗车槽和冲洗设施；事发当晚，有安排黄桂全、禤启明

二人在场管理，一人在场地入口处收取票据、指引车辆，一人

在卸泥位置指挥车辆。存在问题：涉事场地车辆运输、卸泥均

是在晚上进行，场地内光线不足，缺乏照明设施，场内安全指

引、提示不足，未设置车辆限速、指引装卸位置等警示、标识。

3.源潭村委会：经调查，涉事场地平整后主要用途为种植

花卉，涉事车辆所装载的泥土以及之前场内的泥土均属于种植

泥土。经了解，涉事场地平整期间，源潭村委会安排专人负责

跟进监督，乐平镇综合执法部门对该涉事场地进行过检查，并

就检查的问题要求整改。该村委会以口头约定方式将场地平整

工程委托陈成东负责，未收取费用。

五、事故发生的原因及事故性质

（一）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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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健勇在先、后打开车箱左右尾板保险钩时，在右侧尾板

保险钩脱钩瞬间，由于尾板持续受车箱内装载的湿泥压力，加

大加快尾板上弹力量，将身处尾板正后方的梁健勇击打。梁健

勇个人安全意识淡薄，没有正确预判自身处于危险位置，排队

等待卸泥时擅自违章操作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辉亿公司派遣不具备营运资格车辆从事运输活动，车辆非

法改装，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未参加安全生产知识和管

理能力培训与考核，并取得相关资质证件，未对从业人员进行

安全教育培训，未开展隐患排查。

陈成东作为涉事场地管理方，涉事场地装卸作业时间在夜

间，作业场所无照明，缺少安全警示标识。

（三）事故性质

根据调查情况，调查组认定：粤 Y·39555 号牌车“6·23”

物体打击事故属于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六、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机动车登记规定》、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事故责任认

定和处理建议如下：

（一）责任认定

1.梁健勇，其个人安全意识淡薄，在等待卸泥过程中违章

操作擅自打开尾板保险钩，存在重大过错，对事故的发生负有

主要责任。



- 9 -

2.辉亿公司，该公司作为货运经营单位，派遣已注销营运

资格的车辆从事货物运输，对车辆非法改装，公司主要负责人、

安全管理人员未持证上岗，未按规定对从业人员开展教育和培

训，未开展隐患排查等问题，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

3.陈成东，作为场地管理方，从承运泥土单位、司机处收

取泥土处理费用，但对场地管理不到位，安全生产投入不足，

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

（二）处理建议

1.梁健勇，对事故负有主要责任，因其在此事故中死亡，

建议免于追究责任。

2.辉亿公司，该公司未有效落实运输企业管理责任，且事

故发生在“七一”安全生产特别防护期，针对取得道路货物运

输经营许可但使用无道路运输证的车辆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的

违法行为，建议由区交通执法支队依据《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

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第五十九条
1
规定从严从重处理；针

对涉事车辆非法改装的违法行为，建议由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

依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五十七条
2
规定从严从重处理。针对

该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按照规定经考核合

格、未定期开展从业人员培训教育与考核、未开展隐患排查等

1.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取得道路货物

运输经营许可的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使用无道路运输证的车辆参加货物运输的，由县级以上道

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 3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2.《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五十七条 除本规定第十条和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形外，擅自改变机动车

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数据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恢复原状，并处警告或者五百

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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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建议由三水区安委办通报至南海区安委办
3
，由南海区行

业主管部门对该公司上述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九十四条第二、三、五项
4
从严从重处理。

3.陈成东，对事故负有管理责任，因事故发生在“七一”

安全生产特别防护期，针对其对场地管理安全生产资金投入不

足的行为，建议由三水区应急管理局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

处罚规定(试行)》(2015 年修正)第十九条第一项
5
规定对其从

严从重进行处理。

4.源潭村委会，作为涉事场地平整委托方，双方仅约定工

程事项未明确双方安全管理职责，建议由乐平镇政府约谈源潭

村委会，要求加强村委会安全生产工作。

七、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

为防范此类事故的再次发生，提出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

如下：

（一）压紧压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第三季

度是生产安全事故高发期，乐平镇政府要督导辖区生产经营单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

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二）

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道路运输单位的主要负责

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按照规定经考核合格的；（三）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

者、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或者未按照规定如实告知有关的安全生产事项的；（五）

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如实记录或者未向从业人员通报的。

5.《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2015 年修正)第十九条 个人经营的投资人未依照《安

全生产法》的规定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致使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

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依照下列规定对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

的，处 2 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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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落实主体责任，从培训教育、制度落实、现场管理、隐患排

查等方面全面加强企业管理，预防、减少人的不安全行为导致

地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二）压紧压实属地监管责任。乐平镇要加强对公有资产

的安全管理，明确管理部门，并按照安全生产“三个必须”原

则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同时，乐平镇要进一步明确村居委

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强化属地管理特别是村居工业区、村级

企业、村（居）出租物业、厂房的安全生产工作，有效防范“小、

散、乱”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三）压紧压实行业监管责任。区、镇交通、交警、城管

部门要加大执法检查力度，紧盯土石方、建筑垃圾运输这类行

业晚上运输规律，严厉打击运输单位、运输车辆的公路运输、

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区城管部门要依法查处违法处置、倾倒建

筑垃圾，在城市道路抛洒建筑垃圾污染路面等违法行为。

粤 Y·39555 号牌车“6·23”物体打击

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


